梁财教〔2021〕145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省级资金

和州级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教育体育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21〕134号）要求，现下达你们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省级资金和州级资金17.96万元（详见附件1），支持继续巩固和完善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支持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新建改扩建校舍、校园安全及其他附属设施建设。此款2021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合我省的义务教育学校基本条件情况，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本次下达资金是在云财教〔2021〕196号文件的基础上，清算下达本年度剩余省级资金。请按照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足额落实分担资金，因地制宜加大投入，确保支出责任落实到位。请教育加强审核把关力度，坚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分期实施的原则，科学合理确定年度具体项目，优先支持成熟度高、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已备案并审核批复的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录入“云南省办学条件管理系统”，直至项目完工。项目要与发展改革部门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等各渠道资金的统筹和对接，防止资金、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缺位。

二、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省级资金属于对应中央安排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的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是否中央直达资金的地方对应安排”为“是”，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教育部门要按照《关于提前部署做好2021年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便〔2020〕276号）要求，务必于收到本文件之日起的三十日内及时下达资金，并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系统录入数据与省级、州级下达数据保持一致。同时，要对照绩效目标（详见附件）同步分解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和评价，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做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三、教育部门要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56号）要求，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教育部门要及时组织对计划实施项目的评估验收，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涉及政府釆购的，要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对于挪用、虚报、冒领、挤占、套取财政专项资金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1.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下达表

2.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分配表

3.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补助资金绩效目标分解下达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12月10日     

	附件1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下达表

	
	
	
	
	单位：万元

	县
	本次下达省级资金
	本次下达州级资金
	本次下达合计
	备注

	梁河县
	9.71 
	8.25 
	17.96 
	州级资金功能分类支出列入“2050999-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附件2：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分配表

	填报单位（公章）：梁河县教育体育局                           申请日期：  2021   年 12   月 9  日                             

	指标文号
	学校
	指标内容或项目
	政府预算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原指标金额

	德财教〔2021〕134号
	
	2021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省级资金和州级资金
	2050203 初中教育
	503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310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97,100.00

	德财教〔2021〕134号
	
	2021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省级资金和州级资金
	20509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50306 设备购置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82,500.00

	合 计
	
	
	
	
	
	179,600.00


	附件3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省级资金绩效目标分解下达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补助资金
	预算资金安排（万元）：202.36

	项目年度目标
	支持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建校舍及附属设施建设，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按时下达至项目县，州市和县市足额落实配套资金，各地按期完成项目规划年度目标任务，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年度目标任务
	本次下达目标小计
	县目标任务分解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产出指标
	质量直接
	投资完成率
	60%
	60%

	效益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质量达标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对象对政策的知晓度
	>90%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80%


————2————

